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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国王访华：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开展互利合作 

  荷兰国王威廉—亚历山大 2 月 7 日开始对中国

进行工作访问。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总理李克强分别

回家了荷兰国王。李克强表示，当前中荷关系发展

势头强劲。荷兰在农业及农业技术、港口物流及管

理等方面处于世界前列。中方愿同荷方深化上述领

域合作，扩大贸易规模，加强技术交流，促进通关

便利化，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同荷方发展战略更

好对接。威廉－亚历山大表示，荷中关系处于历史

最好时期。荷兰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三大贸易伙伴，

也是中国进入欧盟的门户。欢迎中国扩大对荷投资，

愿同中方加强贸易往来，深化农业、物流运输等合

作，进一步双向开放市场。（人民网/2 月 8日） 

 

中国向 WTO 申诉美国新关税政策 

  中国日前向全球商业仲裁机构 WTO 提交的申诉

称，1 月特朗普决定对进口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征收保

护性关税关税不符合国际规则，寻求获得美国的补

偿。此前美国国内这两个行业的生产商对来自亚洲

的大量廉价产品涌入所造成的损害提出救济请求。

中国是主要的太阳能板出口国。根据 WTO 程序，中

国已要求与美方磋商，最迟在 2月 12 日开始。若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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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无法在 30天内通过这样的磋商达成令中方满意的

方案，那么根据 WTO 规定，中国政府有权申请报复

性制裁，但必须等待三年时间才能实施。韩国过去

两周也提出了类似申诉，挑战美国上述新关税的合

法性。（参考消息网/2 月 8日） 

 

印度放宽投资准入限制欲提振零售业 

  印度联邦政府近日宣布，放宽单一品牌零售行

业的投资准入限制，单一品牌零售交易允许通过自

动许可达到 FDI（外商直接投资）100%。这一举措为

外资企业在印开展零售业拓宽了道路。据悉，印度

此前对单一品牌零售业在自动许可下仅允许 FDI 为

49%，理论上虽能达到 100%，但须通过政府许可，完

成印度储备银行繁琐冗长的审批才能够实现。与此

同时，印度政府还放宽了外资单一品牌零售商的本

地采购规定。允许单一品牌零售贸易实体从开始经

营年度的 4 月 1 日起的 5 年内，取消现有 FDI 政策

中 30%原材料必须从印度本土采购的强制要求，并允

许向母公司或其他国家进口适合的原材料和原产

品。这意味着单一品牌零售交易实体在全球采购的

价值增加，也将间接增加印度政府的税收收入。但

是据相关人士分析，印度的新政策对于外资品牌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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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具有一定吸引力，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印度零

售业发展落后的局面。（中国贸易新闻网/2月 8 日） 

 

2017 韩国摆脱进口减少型顺差局面 

  韩国银行日前发布的《2017年国际收支（暂定）》

显示，去年韩国出口 5773.8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

12.8%，是 2013 年（2.4%）以后的首次同比增长；

进口 4574.9 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16.4%，是 2011 年

（34.2%）以后的首次同比增长。由此，去年韩国进

出口时隔 4 年，摆脱了出口下降而进口减少幅度更

大的“不景气顺差”局面。据统计，2013 年对 2016

年 4 年间，韩国出口平均减少 17.2%，进口平均减少

26.6%；同期，韩国商品收支顺差由 2013年的 827.8

亿美元升至 2016 年的 1188.9 亿美元。去年韩国商

品收支顺差总额为 1198.9 亿美元，继 2015 年

（1222.7 亿美元）之后创史上第二大数值。（首尔

新闻/2 月 8日） 

 

墨西哥启动对我聚酯短纤反倾销调查 

  墨西哥经济部当地时间 2 月 6 日发布公告，启

动对原产于中国的聚酯短纤的反倾销调查。涉案产

品墨海关税号为：55032001 和 55032099。本案倾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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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期为 2016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日，损

害调查期为 2014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日。

立案公告第 22 条中列明的中国出口商需在 23 个工

作日内提交答卷（从调查问卷寄送日 5 日后开始计

算）。其他利害关系方需在本公告公布日后 5 天开

始计算，23 个工作日内提交答卷。（中国商务部网

/2 月 8 日） 

 


